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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境外生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不含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及
本部核定之產碩專班、產博專班)及工讀應遵循事項，請查
照。

說 明：  

 
一、 依據本部108年3月7日召開「大專校院招收境外生規範宣導

說明會」宣導事項辦理。

 

二、 學校對於境外生之實習課程規劃，應符合該院、所、系、
科或學位學程之專業發展及教學目標，除另有教學或學習
考量外，境外生之必修實習課程應與本國生一致；其選修
實習課程則應注意本國生與境外生實際修習情形是否有異
常，避免實習成為工讀的替代管道，並應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學校招收境外生，不得以本部「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
班」方式運作；亦不得透過個別院、所、系、科或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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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招生，再以課程規劃或引導修課將境外生實質上以前述
專班方式運作進行授課。

 

(二)基於日間學制課程安排及顧及學生學習成效，除有法令
規定、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所能認定及判斷之明確課程規
劃需求外，大一不應安排實習課程，1週至少在校上
課2天，含實習在內的上課天數，每週不得超過5天。

 

(三)校外實習學分數及實習時數應依課程核實設計並具合理
性，需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規
範。

 

(四)實習為課程之一部分或畢業條件，學生僅需於修業年限
內取得實習課程學分即可，如因故無法完成某一學期之實
習課程，學校不得因此要求學生於當學期退學。

 

(五)「學校與廠商的實習契約」為學校、廠商與學生簽訂的
三方契約，需依據學校之實習課程與學分數規劃明確規
定，課程名稱及學分數應明定於實習契約。

 

(六)校外實習如屬選修課程，學校於整體課程規劃時，應確
保學生如未修習選修實習課程，仍得藉由修習其他選修課
程取得符合畢業條件之學分數。

 

(七)學校於安排校外實習時，應視學生個人學習狀況，必要
時提供可替代校外實習機構之校內實習。尤其針對較不熟
悉國內環境之境外生，應有特別考量。

 

三、 境外生來臺事由為就學，應從事與其許可目的相符之活
動，而非受僱來臺工作，因此其校外實習不得與工讀混
淆，學校不得以實習課程為名義，要求學生或依學生要求
安排從事工讀，並應遵守下列辦理原則：

 
(一)「學校與廠商的實習契約」與「學生個人與廠商的工讀
契約」必須明確區隔。

 

(二)「學生個人與廠商的工讀契約」為學生個人與廠商簽訂
之契約，需尊重學生自主工作意願，學校不得以實習課程
之名要求學生從事工讀，也不得將工讀事項訂定於實習契
約，而應另訂工讀契約。

 

(三)境外生工讀應依就業服務法申請工作許可，其工作時間
除寒暑假外，每週至多20小時。學校基於對境外生之輔導
責任，應關心其工讀情形並提供必要協助，但嚴禁涉及強
制學生工讀；若學校協助提供學生工讀資訊，則應充分掌
握學生與廠商簽訂之工讀契約內容及實際工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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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習津貼或學生個人工讀薪資應由實習機構或工讀機構
直接撥付學生，不得將實習津貼或工讀薪資代扣學費、雜
費及代辦費等費用後，再核發予學生。

 

四、 請學校依上述原則檢視境外生實習與工讀執行情形，並請
於108年4月15日前自行檢核及檢討改善。如有境外生單一
學期校外實習學分數超過9學分(或實習時數超過720小時)、
畢業學分中境外生校外實習總學分數超過18學分(或實習時
數超過1,440小時)或校外實習課程每學分實習時數超過80小
時者，且非屬醫事類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考
資格之實習之院、所、系、科或學位學程，請學校填列附
件檢核表，並就有部分符合或未符合情形，依附表檢附相
關資料於108年4月15日(星期一)前一併報部。

 
五、 為端正招生及實習秩序，本部將依前述原則查處，說明如

下：

 

(一)學校於108年4月15日前應自行檢核並完成改善：學校檢
核與改善規劃將列為本部核定學校招收境外生名額之依
據。

 

(二)108年4月15日後：符合說明四情形惟未將相關資料報
部、自行檢核無缺失惟遭檢舉並經本部查證屬實，或檢核
缺失未如期改善者，除將停止招收境外生，扣減學校獎補
助及招收一般生名額外，情節重大者將列專案輔導學校，
並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六、 有關本部核定之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校外實習規

範，請另依「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開班規範」辦理。
 

正本：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際及兩岸教育司、高等教育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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